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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大學學校財團法人淡江大學

財  務  報  表  附  註  

民國 112 年及 111 年 7 月 31 日  

單位：新臺幣元  

(除特別註明者外 ) 

一、學校沿革

淡江大學學校財團法人淡江大學創立於民國 39 年 12 月，原名為淡江英語專科

學校，民國 47 年 6 月 16 日奉准改制為私立淡江文理學院，於民國 69 年 6 月 20

日復改制為大學。目前擁有文、理、工、商管、外國語文、國際事務、教育、AI

創智及精準健康九學院。截至民國 112 年 7 月 31 日止，本校教職員工人數為

1,304 人。

本校奉教育部核定自 109 年 8 月 1 日起更名為「淡江大學學校財團法人淡江大

學」 (以下簡稱本校 )。

二、通過財務報表之日期及程序

本財務報表已於民國 112 年 11 月 23 日經董事會通過發布。

三、會計政策變動

無此情形。

四、重大會計政策之彙總說明

本財務報表係依照「私立學校法」、「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建立會計制度

實施辦法」、「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會計制度之一致規定」處理，並採用

應計基礎入帳。上項制度未規定之事項，則依企業會計準則公報及其解釋規定辦

理。  

(一 )遵循聲明

本財務報表係依據「私立學校法」、「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建立會計

制度實施辦法」、「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會計制度之一致規定」及企

業會計準則公報及其解釋編製。

(二 )會計年度

根據「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會計制度之一致規定」之規定，本校之

會計年度為每年 8 月 1 日至次年 7 月 31 日止，以年度開始日之中華民國紀

元年次為學年度名稱。

(三 )資產負債區分流動及非流動之分類標準

1.資產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分類為流動資產：

(1)預期於正常營運週期中實現該資產、或意圖將其出售或消耗者。

(2)主要為交易目的而持有者。

(3)預期於平衡表日後十二個月內實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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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現金或約當現金，但不包括於平衡表日後逾十二個月用以交換、清償

負債或受有其他限制者。

本校將所有不符合上述條件之資產分類為非流動。

2.負債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分類為流動負債：

(1)預期於正常營運週期中清償者。

(2)主要為交易目的而持有者。

(3)於平衡表日後十二個月內到期清償之負債。

(4)不能無條件將清償期限遞延至平衡表日後至少十二個月者。

本校將所有不符合上述條件之負債分類為非流動。

(四 )外幣交易

本校之會計紀錄係以新臺幣為記帳單位；外幣交易事項係按交易當日即期

匯率折算成新臺幣入帳，其與實際收付時之兌換差異，列為當期損益。期末

並就外幣資產負債餘額，依資產負債表日之即期匯率予以調整，因調整而產

生之兌換差額列為當期損益。

(五 )應收款項

係本校因業務營運或提供勞務等而發生應收未收之款項，並依據過去實際

發生無法收回之經驗，衡量平衡表日應收款項之收回可能性予以評估提列

備抵呆帳。

(六 )特種基金

係指凡契約、法令、外界捐贈或學校經一定程序撥充，以供特定目的使用並

專戶存儲之基金。

(七 )非流動金融資產

1.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係指凡持有無活絡市場公開報價且公允價值無法

可靠衡量之權益工具投資，或與此種權益工具連結且須以交付該等權益

工具交割之衍生工具。

2.於原始認列時按公允價值加計直接可歸屬於取得之交易成本衡量，後續

按歷史成本衡量。

(八 )不動產、房屋及設備

1.不動產、房屋及設備除辦理重估者外，係以取得成本為入帳基礎。修理及

維護費於發生時列為當期費用，足以延長使用時期或增加價值之改良等

支出則予以資本化。

2.除土地及博物外，圖書以報廢法計提折舊；土地、傳承資產（如歷史文物）

及非消耗性收藏品（如藝術品），不予提列折舊；房屋建築及各項設備依

行政院訂頒之「財物標準分類」規定之耐用年限加計 1 年作為殘值，並以

直線法計提折舊。各項資產耐用年限如下：

土地改良物 5~6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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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及建築 10~60 年

租賃資產  8~15 年

租賃權益改良物 15 年  

機械儀器及設備 3~30 年

(九 )無形資產

無形資產主要係電腦軟體及電腦軟體之租賃權益，以取得成本及依約取得

租賃標的物為入帳基礎，並按其估計效益年數採直線法攤銷，攤銷年限為 5

年。

(十 )退休辦法

1.本校訂有教職員工退休撫卹資遣辦法，已報經教育部同意備查，並自 81

學年度起，依修正後私立學校法第 64 條規定將退休撫卹金提撥至「財團

法人中華民國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儲金管理委員會」統籌

運用與管理。凡符合該辦法所訂服務年資之專任教職員工皆可於退休時

領取一定金額之退休金。另不符合該辦法所訂資格者，依本校教職員工退

休辦法，於退休時所需支付之退休金費用由學校自行負擔。

2.本校訂有「淡江大學退休福利儲金制度實施辦法」，已經董事會通過，針

對自願參與依上述辦法之現職合格專任有給教職員工，按本俸 3.5%由本

校相對提撥公提儲金，並繳存於依本校名義所開立之退休福利儲金專戶，

該專戶經上述辦法授權「淡江大學教職員工退休福利儲金管理委員會」委

由金融保險機構予以管理。

3.自民國 100 年 3 月 1 日起，本校就約聘工友適用「勞動基準法」者，每月

按薪資總額 6%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至臺灣銀行。

(十一 )權益基金及餘絀

1.權益基金包括依私立學校法第 36 條及第 38 條辦妥財團法人登記之財

產總額、私立學校法第 62 條撥入之基金暨收受政府機關之補助或國內

外機關團體及個人之捐助經指定用途者。

2.「指定用途權益基金」係因契約、法令、外界捐贈或經一定程序提撥之

基金，以作為特定目的使用。依「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會計制

度之一致規定」，該基金期末餘額係依「特種基金」項目辦理決算之餘

額認列。  

3.「未指定用途權益基金」中之「賸餘款權益基金」係依照私立學校法第

46 條規定應於接到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之同意備查年度決算後一個月內，

依教育部於民國 100 年 1 月 20 日所訂定「私立專科以上學校累積賸餘

款計算原則」之規定，於年度決算後所計算之累積賸餘款為「未指定用

途權益基金 -賸餘款權益基金」之餘額，若其累積賸餘款不足而需仰賴

以後年度賸餘彌補收支不足數，則將不足之賸餘款自「未指定用途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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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 -賸餘款權益基金」轉列至「累積餘絀」項目。

4.「未指定用途權益基金」中之「其他權益基金」係依「學校財團法人及

所設私立學校會計制度之一致規定」第 78 條第 2 項規定，係指賸餘款

權益基金以外之其他未指定權益基金，於每學年度決算時由累積餘絀

轉列至此「其他權益基金」項目。  

5.本校於辦理決算時，將各項收入及成本與費用項目結轉至「累積餘絀」

項下。

6.「未實現土地重估增值」係土地依規定調整而發生之增值扣除估計應付

土地增值稅後之差額。

(十二 )收入、成本與費用

學校之收入、成本與費用依應計基礎制收入於實現時認列入帳，費損於應

付時即行入帳。

(十三 )所得稅

依所得稅法規定，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符合行政院頒布

「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之規定，用

於與其所創設目的有關活動之支出，不低於基金之每年孳息及其他各項

收入百分之六十者，則其本身之所得及其附屬作業組織之所得免徵所得

稅，但如未經主管機關核准同意就該結餘款編列用於次年度起算四年度

內與其創設目的有關活動支出之使用計畫者，則應計算應繳納之所得稅。

五、重大假設及估計不確定性之主要來源

本校編製本財務報表時，管理階層依據平衡表日當時之情況對於未來事件之合

理預期，作出會計估計及假設。所作出之重大會計估計與假設可能與實際結果存

有差異。  

六、現金及銀行存款

七、非流動金融資產

上列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 -非流動列帳之未公開發行公司股票係本校因產學合

作以技術授權入股而取得。  

112 年 7 月 31 日 111 年 7 月 31 日

零用金、週轉金及庫存現金 12,305,139$       13,240,604$  

活期存款 327,746,434 318,766,701 

支票存款 107,882,638 272,947,079 

定期存款 1,260,173,321     1,101,092,492     

1,708,107,532$    1,706,046,876$    

112 年 7 月 31 日 111 年 7 月 31 日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非流動

  源銳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57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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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特種基金

1.受贈獎助學基金係各界人士所捐贈之學生獎助學基金。

2.學術講座基金係本校創辦人張建邦博士暨張姜文錙伉儷為延攬國際大師及菁

英蒞校講學，而成立之「淡江大學創辦人張建邦博士暨張姜文錙伉儷熊貓講

座」，由張建邦博士暨張姜文錙伉儷捐款成立，講座之待遇以基金專款之孳息

支應，本金部分帳列預收款項。

3.退休基金係依民國 98 年 6 月經董事會通過之「淡江大學退休福利儲金制度實

施辦法」辦理，本校針對自願參與依上述辦法之現職合格專任有給教職員工

(以下簡稱「在職教職員工」 )，按本俸 3.5%由本校相對提撥公提儲金，並繳

存於依本校名義所開立之退休福利儲金專戶，該專戶經上述辦法授權「淡江大

學教職員工退休福利儲金管理委員會」委由金融保險機構予以管理。此外，本

校在職教職員工依上述辦法自本俸中自行提撥本俸之 3.5%至個人專戶中，並

得在自行提撥之 2 倍範圍內額外自本俸中增額提撥至個人專戶中。截至民國

112 年及 111 年 7 月 31 日，本校累計撥存至依本校名義所開立之退休福利儲

金專戶餘額分別為 $170,827,453 及 $165,307,666，該專戶由前述金融保險機

構所投資標的之公允價值分別為 $216,604,660 及 $196,964,863。

112 年 7 月 31 日 111 年 7 月 31 日

受贈獎助學基金 23,683,743$       23,555,519$  

學術講座基金 341,928,042 317,188,786 

退休基金 216,604,660 196,964,863 

582,216,445$      537,709,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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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長期營運資產

不 動 產、房 屋 及 設 備 111年 8 月 1 日 本  期  增  加 本  期  減  少 重  分  類 112年 7 月 31 日

土地 1,271,977,061$     -$  274,831)($  -$  1,271,702,230$  
土地重估增值 3,696,769,019 - 4,083,419)(  - 3,692,685,600

4,968,746,080 - 4,358,250)(  - 4,964,387,830
土地改良物 73,165,461 - - - 73,165,461          
房屋及建築 7,380,130,908 - 185,080)(  - 7,379,945,828
機械儀器及設備 2,862,232,733 149,716,621      114,486,953)(      - 2,897,462,401
圖書及博物 2,192,353,687 61,077,527 4,336,396)(  - 2,249,094,818
購建中營運資產 5,855,240 - - 1,500,000)(  4,355,240 
租賃資產 1,152,000 - - - 1,152,000 

租賃權益改良物 25,875,199 - - - 25,875,199 

17,509,511,308 210,794,148$     123,366,679)($     1,500,000)($  17,595,438,777 

累    計    折    舊

土地改良物 19,615,457)($  3,284,376)($  -$  -$  22,899,833)($  
房屋及建築 2,662,249,419)(      132,004,935)(      181,775 - 2,794,072,579)(  
機械儀器及設備 2,093,818,578)(      122,782,372)(      93,751,407 - 2,122,849,543)(  
租賃資產 682,688)(  128,004)(  - - 810,692)(  

租賃權益改良物 11,859,496)(  1,617,204)(  - - 13,476,700)(  

4,788,225,638)(      259,816,891)($     93,933,182$      -$  4,954,109,347)(  

不動產、房屋及設備淨額 12,721,285,670 12,641,329,430 

無    形    資    產

電腦軟體 138,581,581$  8,244,357$  3,810,559)($  1,500,000$  144,515,379$  

累    計    攤    銷

電腦軟體 96,793,619)(  7,467,353)($  3,030,814$  -$  101,230,158)(  

無形資產淨額 41,787,962 43,285,221 

不動產、房屋及設備暨無形資產合計 12,763,073,632$    12,684,614,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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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動 產、房 屋 及 設 備 110 年 8 月 1 日 本  期  增  加 本  期  減  少 重  分  類 111 年 7 月 31 日

土地 1,271,977,061$   -$  -$  -$  1,271,977,061$     
土地重估增值 3,696,769,019    - - - 3,696,769,019      

4,968,746,080    - - - 4,968,746,080      
土地改良物 73,165,461 - - - 73,165,461 
房屋及建築 7,380,130,908    - - - 7,380,130,908      
機械儀器及設備 2,849,311,990    125,672,039      112,751,296)(      - 2,862,232,733 
圖書及博物 2,136,757,735    61,149,758 5,553,806)(  - 2,192,353,687 
購建中營運資產 4,421,708 1,500,000 - 66,468)(  5,855,240 
租賃資產 1,152,000 - - - 1,152,000 

租賃權益改良物 25,875,199 - - - 25,875,199 

17,439,561,081   188,321,797$     118,305,102)($     66,468)($  17,509,511,308     

累    計    折    舊

土地改良物 16,255,821)($      3,359,636)($  -$  -$  19,615,457)($  
房屋及建築 2,529,409,146)(    132,840,273)(      - - 2,662,249,419)(      
機械儀器及設備 2,056,744,109)(    129,889,209)(      92,814,740 - 2,093,818,578)(      
租賃資產 554,684)(  128,004)(  - - 682,688)(  
租賃權益改良物 10,242,292)(  1,617,204)(  - - 11,859,496)(  

4,613,206,052)(    267,834,326)($     92,814,740$      -$  4,788,225,638)(      

不動產、房屋及設備淨額 12,826,355,029   12,721,285,670     

無    形    資    產

電腦軟體 136,561,996$     7,010,867$  5,057,750)($  66,468$  138,581,581$  

累    計    攤    銷

電腦軟體 93,388,518)(  7,451,305)($  4,046,204$  -$  96,793,619)(  

無形資產淨額 43,173,478 41,787,962 

不動產、房屋及設備暨無形資產合計 12,869,528,507$  12,763,073,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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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校北投區文林路五小段之土地，計 $2,987,520，係本校多年前向非關係人之

自然人購買，本校已使用多年，因該自然人已故且其法定繼承人長期居住海外，

致截至民國 112 年 7 月 31 日為止尚未完成過戶至本校。本校已將前述情形，

每季透過「已購置卻未取得所有權之土地調查清冊」向教育部報備。

2.本校於民國 80 年 7 月 31 日，依據當時之規範調整土地帳面價值，且依照土

地稅法估計土地增值稅準備，於 95 學年度依民國 94 年 1 月 30 日土地稅法修

正之土地增值稅稅率，調整所估計之土地增值稅準備，並於民國 111 學年度

間出售少部分房地。截至民國 112 年及 111 年 7 月 31 日，土地增值稅準備 (表

列「負債準備」 )分別為 $1,145,183,265 及 $1,145,413,915。

十、應付款項

十一、代收款項

十二、退休金費用

1.民國 111 及 110 學年度實際提撥至「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私立學校教職員退

休 撫 卹 離 職 資 遣 儲 金 管 理 委 員 會 」 之 金 額 分 別 計 $61,646,089 及

$62,977,793。

2.本校依「淡江大學退休福利儲金制度實施辦法」於民國 111 及 110 學年度

提撥至本校名義所開立之退休福利儲金專戶，其認列之退休金費用分別為

$16,678,405 及 $16,255,960。

3.民國 111 及 110 學年度本校就約聘工友適用「勞動基準法」所認列之退休

金費用分別為 $8,765,350 及 $10,193,934。民國 111 及 110 學年度認列退休

金費用中 $184,240 及 $352,869 係依勞動基準法第 56 條第 2 項規定足額提

撥勞工退休準備金而認列之差額，本校已於民國 112 年 1 月 30 日及民國

111 年 2 月 15 日提撥至台灣銀行退休金帳戶。

4.本校因應公保年金制自民國 103 年 6 月開始實施，依公教人員保險法第二

十條規定，被保險人每月可領養老年金給付中，屬於超過基本年金率計得之

金額，應由承保機關依本法審定後，通知負擔財務責任之最後服務機關 (構 )

學校按月支給被保險人，但私立學校之被保險人所領超額年金，由政府及學

校各負擔百分之五十。於民國 111 學年度及 110 學年度由本校須自行負擔

之超額年金給付計 $18,090,076 及 $15,496,306，表列其他支出。

112 年 7 月 31 日 111 年 7 月 31 日

應付票據 339,183$          6,174,637$        

應付設備及圖書款 15,706,618 13,509,880 

應付人事費 104,257,849 107,676,116 

其他應付款 174,168,168 176,973,749 

294,471,818$      304,334,382$      

112 年 7 月 31 日 111 年 7 月 31 日

專案及一般性質之研究補助金保管款 91,129,494$       102,854,416$      

其他代收款 136,441,600 152,642,367 

227,571,094$      255,496,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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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現金流量補充資訊

1.僅有部分現金支付之投資活動：

2.不影響現金流量之投資及籌資活動：

十五、關係人交易

除附註二十 (一 )所揭露之資訊外，無此情形。

十六、用人費用、折舊及攤銷費用  

本校於民國 111 及 110 學年度發生之用人費用、折舊及攤銷費用彙總如下 : 

十七、質押資產  

無此情形。  

十八、重大或有負債及未認列之合約承諾

(一 )重大或有負債

無。

(二 )未認列之合約承諾

截至民國 112 年 7 月 31 日止，本校簽訂租賃合約預計未來各期應支付之

現值金額如下：

111  學  年  度 110  學  年  度

購置長期營運資產 219,038,505$  195,332,664$  

加：期初應付設備款 13,509,880 38,022,549 

減：期末應付設備款 15,706,618)(  13,509,880)(  

本期現金支付數 216,841,767$  219,845,333$  

111  學  年  度 110  學  年  度

上學年度賸餘撥充權益基金數 419,728,601$        288,596,151$  

111  學  年  度 110  學  年  度

用人費用

  薪資費用 1,865,405,875$   1,891,068,703$   

  公勞健保費用 82,098,402 86,604,623 

  退休金費用(註) 105,179,920      104,923,993      

2,052,684,197$   2,082,597,319$   

折舊費用 264,153,287$     273,388,132$     

攤銷費用 7,467,353$  7,451,305$  

註：包含公保年金超額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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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重大之期後事項

無此情形。

二十、其他  

(一 )董事長、董事、及監察人全年度報酬及費用資訊

註 1：係董事長專任有給職之薪資總報酬，並依教育部來函「學校財團法

人董事長董事監察人支領報酬及費用標準」之規定範圍內聘任董事

長。  

註 2：係董事專任有給職之薪資總報酬，並依教育部來函「學校財團法人

董事長董事監察人支領報酬及費用標準」之規定範圍內聘任董事。

該董事自民國 111 年 2 月 1 日起，改為無給職之董事。  

註 3：無給職董事及監察人支領之出席費及交通費等。

註 4：無同時任職一級主管之情事。  

112年7月31日

租賃

  不超過一年 49,050,914$      

  超過一年但不超過五年 155,033,273      

  超過五年 169,523,602      

總計 373,607,789$     

姓名 職稱 報酬 111學年度 110學年度

張家Ｏ 董事長 註1及註4 1,956,600$      1,924,975$      

張室Ｏ 董事 註2及註4 - 946,675 

林嘉Ｏ " 註3及註4 10,000 10,000 

洪宏Ｏ " " 15,000 10,000 

李承Ｏ " " - 5,000 

李坤Ｏ " " 15,000 10,000 

李述Ｏ " " 15,000 10,000 

戴萬Ｏ " " 15,000 10,000 

簡宜Ｏ " " 10,000 5,000 

周吳Ｏ " " 15,000 - 

王紹Ｏ " " 10,000 - 

陳叡Ｏ 監察人 " 10,000 10,000 

2,071,600$      2,941,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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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舉債指數計算表

項目 金額

一、貨幣性負債

  （一）本次已借款或預計借款金額 - 

（二）短期債務 - 

（三）應付款項 294,471,818 

（四）代收款項 227,571,094 

（五）其他借款 - 

（六）長期銀行借款 - 

（七）長期應付款項 228,000 

（八）其他長期借款 - 

（九）應付退休及離職金 216,604,660 

（十）存入保證金 30,418,397 

貨幣性負債小計 769,293,969 

二、貨幣性資產

  （一）現金 12,305,139 

（二）銀行存款 1,695,802,393 

（三）流動金融資產 - 

（四）應收款項 92,180,003 

（五）採權益法之投資 - 

（六）非流動金融資產 570,000 

（七）長期應收款項 - 

（八）特種基金 582,216,445 

（九）投資基金 - 

（十）存出保證金 3,030,800 

貨幣性資產小計 2,386,104,780 

三、借款淨額 1,616,810,811)(  

四、扣減不動產支出前現金餘絀 44,960,673 

五、舉債指數 0

淡江大學學校財團法人淡江大學

舉債指數計算表

112年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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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財務報告檢查表

請詳附表。



   財務報告檢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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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填報 會計師複核 

(一)收入事項

01.檢查事項：

推廣教育收入金額與所開班授課之學生數、收費金額、班數等資

料核對後，是否無不符情況（含漏列、溢列或短列），且無將招

生、教學等事務委由校外機構或團體辦理？

檢查結果：[ ]是  [ ]否  [ ]不適用

補充說明：

複核結果： 

[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02.檢查事項：

產學合作收入、其他教學活動收入、各項代辦費收入、其他收

入，如自行舉辦考試之試務費收入，學校福利社、實習商店、餐

廳、停車場等有關之權利金、租金或其他名義之收入，是否無不

符情況（含漏列、溢列或短列）？

檢查結果：[ ]是  [ ]否  [ ]不適用

補充說明：

複核結果： 

[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03.檢查事項：

所有以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名義收取之一切收入，是否列入

各相關收入項目，且以收入總額入帳，不得以收支相抵後之淨額

入帳？(但學生自治團體、具附屬機構性質之合作社、福利社，

學校為內部管理需要成立之責任中心，及其他項目，其收入支出

有獨立設立會計帳冊並保存完整憑證者，及代辦聯招考試之試務

收支，不在此限。)

檢查結果：[ ]是  [ ]否  [ ]不適用

補充說明：

複核結果： 

[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04.檢查事項：

應以收入類項目列帳之收入並無以代收款項項目列帳？

檢查結果：[ ]是  [ ]否  [ ]不適用

補充說明：

複核結果： 

[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二)成本與費用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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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填報 會計師複核 

05.檢查事項：

依學校財團法人董事長董事監察人支領報酬及費用標準第2條規

定，專任董事長、董事、監察人支領報酬，是否：(1)每人每月

得支領數額，以該學校法人所設最高一級私立學校教師本職最高

年功薪、學術研究費及一級主管之主管加給合計數為限；(2)全

體全學年度得支領數額，以該學校法人及其所設之所有私立學校

該學年度總收入之百分之一為限，並不得超過新臺幣200萬元；

(3)未再另行支領出席費、交通費及其他費用？

檢查結果：[ ]是  [ ]否  [ ]不適用

補充說明：

複核結果： 

[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06.檢查事項：

依學校財團法人董事長董事監察人支領報酬及費用標準第3條規

定，無給職董事長、董事、監察人全體全年度得支領出席費及交

通費總額，是否以該學校法人及其所設之所有私立學校該學年度

總收入之0.7%為限，並不得超過350萬元？

檢查結果：[ ]是  [ ]否  [ ]不適用

補充說明：

複核結果： 

[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07.檢查事項：

依教育部監督學校財團法人支出作業要點第3點規定，董事會及

監察人支出項下業務費之總金額，是否未超過所設私立學校年度

總收入合計之0.3%，且最高額度不得超過150萬元？

檢查結果：[ ]是  [ ]否  [ ]不適用

補充說明：

複核結果： 

[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08.檢查事項：

依教育部監督學校財團法人支出作業要點第4點規定，董事會及

監察人支出及學校其他經常性支出，是否符合學校法人創設目

的，且依政治獻金法規定，未對各政黨、各級民意代表、候選人

及其關係人有捐贈行為？

檢查結果：[ ]是  [ ]否  [ ]不適用

補充說明：

複核結果： 

[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09.檢查事項：

依教育部監督學校財團法人支出作業要點第5點規定，董事會支

用之業務費及董事長、董事、監察人所支領之費用，是否均與董

事會或其相關會議有關，或為行使私立學校法規定職權所需？

檢查結果：[ ]是  [ ]否  [ ]不適用

補充說明：

複核結果： 

[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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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填報 會計師複核 

10.檢查事項：

依105年2月4日臺教高通字第1050016878號函示，董事至國外出

差之經費報支應歸屬董事會支出項下業務費；董事至國外出差應

先提經董事會議報告或通過，並留有出差事實之書面報告。

檢查結果：[ ]是  [ ]否  [ ]不適用

補充說明：

董事至國外出差報告或通過之董事會議日期及屆次：

於民國111年11月24日第14屆第2次董事會議事錄中紀錄。

複核結果： 

[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11.檢查事項：

依教育部監督學校財團法人支出作業要點第6點第2項規定，董事

長、董事或監察人是否未以學校法人辦事人員身分，支領薪資及

費用？

檢查結果：[ ]是  [ ]否  [ ]不適用

補充說明：

複核結果： 

[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12.檢查事項：

依教育部監督學校財團法人支出作業要點第6點第3項規定，由學

校法人支給報酬之辦事人員，其報酬支給基準，是否未超過其所

設最高一級私立學校職員薪給表支給，並應提經董事會決議？

檢查結果：[ ]是  [ ]否  [ ]不適用

補充說明：本校董事會無聘任辦事人員之情形。

複核結果： 

[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該校董事會無

聘任辦事人員之情形。 

13.檢查事項：

依教育部監督學校財團法人支出作業要點第7點規定， (1)學校法

人董事會各項報酬及費用，是否載明於學校法人之年度收支預算

及決算？(2)董事長、董事及監察人每人每年支領之各項報酬及

費用，是否於學校財務報表中充分揭露？

檢查結果：[ ]是  [ ]否  [ ]不適用

補充說明：

複核結果： 

[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14.檢查事項：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之教師及行政人員薪津請領情形，如印

領清冊等相關帳證所列之教師課表、學生課表、學生成績紀錄、

教室日誌、出勤紀錄等，是否上開人員確實提供勞務？

檢查結果：[ ]是  [ ]否  [ ]不適用

補充說明：

複核結果： 

[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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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填報 會計師複核 

15.檢查事項：

教師、行政人員支領之薪資中，若有包含正常敘薪以外之績效獎

金、慰勞金或其他名目之給與、加給，是否有該等獎金發放之法

源，並依據該等規定發放？(註：學校內部簽呈不屬於該等獎金

發放之法源)

檢查結果：[ ]是  [ ]否  [ ]不適用 

補充說明： 

複核結果： 

[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16.檢查事項：

學校法人或其所設學校之支出項下，是否無隱藏董事長、董事、

監察人、校長及相關人員之個人費用？

檢查結果：[ ]是  [ ]否  [ ]不適用 

補充說明： 

複核結果： 

[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17.檢查事項：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經常支出若有購置禮券之支出，其用途

是否與其業務有關，並有支用目的及人員支領之相關簽呈紀錄？

檢查結果：[ ]是  [ ]否  [ ]不適用 

補充說明： 

複核結果： 

[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18.檢查事項：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並無以營繕工程規劃或其他名義支付之

支出，嗣後以其他理由，未進行工程之興建，致有浪費經費者。

檢查結果：[ ]是  [ ]否  [ ]不適用 

補充說明： 

複核結果： 

[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三)資產事項
19.檢查事項：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本學年度不動產之購置、出租、處

分、設定負擔(含不動產之出售、抵押等)，是否符合私立學校法

第 49條之規定？ (但依 103年 4月 9日臺教高（一）字第

1030037310B 號令函釋校內不動產出租，如為強化校園生活機

能，並為服務學校教職員工生之多元化生活所需，而依大學自主

自訂規章、規劃校園部分空間設置便利超商、影印店、書店等，

在不妨礙校務發展或辦學目的之原則下，不在此限)

檢查結果：[ ]是  [ ]否  [ ]不適用

補充說明：處分台北市大安區金華街199巷3弄4之3號4樓學人宿

舍房屋案。

教育部核准日期、文號：於民國111年3月14日經教育部臺教高

(三)字第1110012202號同意處分學人宿舍房屋案

複核結果： 

[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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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檢查事項：

學校賸餘款進行投資前，是否依據私立學校賸餘款投資及流用辦

法第4條規定，(1)計算可投資額度上限，經董事會通過並報經教

育部同意後辦理？(2)告知所有參與董事會議及決議之董事有關

私立學校法第46條第3項之規定，並記載於董事會會議紀錄。

(註：98年2月4日以後適用)

檢查結果：[ ]是  [ ]否  [ ]不適用

補充說明：民國111年6月23日經董事會討論通過「淡江大學累積

賸餘款基金投資管理辦法」、「淡江大學累積賸餘款基金投資管理

委員會設置辦法」及淡江大學累積賸餘款擬進行轉投資及核定投

資總額，並於民國 111年 8月 3日經教育部臺教高 (三 )字第

1110067512號同意通過賸餘款可投資額度上限為新臺幣4億8,135

萬8,240元。

複核結果： 

[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26.檢查事項：

學校投資基金之投資項目，是否依據私立學校賸餘款投資及流用

辦法第5條規定，僅購買國內依法核准公開發行上市、上櫃之股

票及公司債、國內證券投資信託公司發行之受益憑證，或運用於

其他經學校法人主管機關核准之投資項目？

檢查結果：[ ]是  [ ]否  [ ]不適用

補充說明：本校無投資基金。

複核結果： 

[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該校無投資基

金。 

27.檢查事項：

學校投資基金之投資項目，是否依據私立學校賸餘款投資及流用

辦法第6條、第7條規定，投資同一公司發行之股票及公司債，同

一證券投資信託公司發行之受益憑證，其額度合計未逾可投資基

金額度之10%，亦未逾同一被投資公司發行在外股份總數之10%？

檢查結果：[ ]是  [ ]否  [ ]不適用

補充說明：本校無投資基金。

複核結果： 

[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該校無投資基

金。 

28.檢查事項：

學校是否依據私立學校賸餘款投資及流用辦法規定辦理投資？

檢查結果：[ ]是  [ ]否  [ ]不適用(註：沒有投資的學校請勾

選不適用，並將表列項目及備註逕行刪除)

補充說明：本校無投資基金。

複核結果： 

[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該校無投資基

金。 

29.檢查事項：

學校投資基金之投資項目，是否未有設定負擔之抵押情形?

檢查結果：[ ]是  [ ]否  [ ]不適用(註：若勾選「否」，請詳述

交易情形)

補充說明：本校無投資基金。

複核結果： 

[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該校無投資基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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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檢查事項：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現金、銀行存款、流動金融資產、特種

基金、投資基金及其他約當現金是否依據私立學校法第45條第1

項規定無寄託或貸放與董事長、董事、監察人及其他個人或非金

融事業機構。

檢查結果：[ ]是  [ ]否  [ ]不適用

補充說明：

複核結果： 

[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31.檢查事項：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基金及經費之管理使用，是否符合私立

學校法施行細則第34條規定：優先彌補學校以前年度收支之不

足，存放金融機構，購買公債、短期票券及自用之不動產？

檢查結果：[ ]是  [ ]否  [ ]不適用

補充說明：

複核結果： 

[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32.檢查事項：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若動支基金及經費購買外國貨幣(外

匯)，是否能明確說明該外幣所欲購買之國外商品或勞務，並非

為賺取匯率價差利益？

檢查結果：[ ]是  [ ]否  [ ]不適用 

補充說明： 

複核結果： 

[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該校動支經費

購買外國貨幣(外匯)主係

支付所添購之西文圖書及

期刊。 

33.檢查事項：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財產報廢，是否依據內部財產管理規範

所定程序，予以簽核、除帳？

檢查結果：[ ]是  [ ]否  [ ]不適用 

補充說明： 

複核結果： 

[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34.檢查事項：

學校法人所設私立學校之付款程序，是否由校長、主辦會計及出

納人員於付款時會同簽名或蓋章，未增訂陳送董事長、董事或其

他人簽章之規定？

檢查結果：[ ]是  [ ]否  [ ]不適用 

補充說明： 

複核結果： 

[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35.檢查事項：

學校法人所設私立學校各類銀行存款之開戶印鑑，是否由校長或

其代理人、主辦會計及出納人員分別保管，未將各項印章由特定

人員統一收存之情況？

檢查結果：[ ]是  [ ]否  [ ]不適用 

補充說明： 

複核結果： 

[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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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檢查事項：

購置長期營運資產之採購程序，是否依據相關之內部規章辦理，

每期支付之設備款、工程款是否與採購契約、營繕契約所訂付款

條件、期限相符，無提前付款情事？(因提早完工而提早付款者

不在此限)

檢查結果：[ ]是  [ ]否  [ ]不適用

補充說明：

複核結果： 

[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四)負債事項

37.檢查事項：

學校是否依教育部監督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融資作業要

點規定之附表編製舉債指數計算表。

檢查結果：[ ]是  [ ]否  [ ]不適用

補充說明：

(註1：不論本學年度內是否有借款金額，均需編列本表，請以本

學年度決算資料填列，另「本次已借款或預計借款金

額」欄請空白。 

   2：若學校有附屬機構及相關事業，應分別列示並合併表達 

於舉債指數計算表。 

3：舉債指數計算表應於財務報表附註中揭露。) 

複核結果： 

[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計算結果：舉債指數 = 

｛ 0 ｝ 

38.檢查事項：

＊依教育部監督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融資作業要點規

定，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於年度中，有新增借款者，是否依

規定辦理：(1)符合第4點所定條件之一者，是否於事前報經教育

部核定？(2)符合第5點所定條件之一者，是否於事後報經教育部

備查？(3)是否依第10點規定，於借款後次月檢送舉債指數計算

表，並附註說明借款類別、對象、金額、期間及還款方式等，併

同總分類帳各項目彙總表報教育部備查？

檢查結果：[ ]是  [ ]否  [ ]不適用

補充說明：本校並無借款。

1.新增借款經教育部核准或備查日期、文號：

2.舉債指數計算表併同總分類帳各項目彙總表報送教育部日期、

文號(請列示每次報送之日期、文號)：

複核結果： 

[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該校並無借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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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其他

45.檢查事項：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是否依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

建立會計制度實施辦法第13條第1項規定，本學年度之預算經學

校法人董事會議通過後，於學年度開始前報經教育部備查並執行

之；且所報經教育部備查之收支預算並無缺失或不當之情形？

檢查結果：[ ]是  [ ]否  [ ]不適用

補充說明：

教育部備查預算之日期及文號：

民國111年8月23日備查，臺教會(二)字第1110074605號。

複核結果： 

[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46.檢查事項：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本學年度月報表，是否均於期限前報送

教育部？

(註：除7月份月報表應於9月5日前報送教育部外，其餘應於次月

15日前報送)

檢查結果：[ ]是  [ ]否  [ ]不適用

補充說明：

複核結果： 

[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47.檢查事項：

學校法人董事長、董事、監察人未兼任所設私立學校校長或校內

其他行政職務，且尊重校長依私立學校法、其他相關法令及契約

賦予之職權，未違反私立學校法第29條之規定(包含董事未擔任

校內相關委員會之委員職務)？

檢查結果：[ ]是  [ ]否  [ ]不適用

補充說明：

複核結果： 

[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48.檢查事項：

＊學校法人所設私立學校依據私立學校法第50條規定設立之附屬

機構或相關事業，其財務是否與學校之財務嚴格劃分(為獨立之

會計個體)？(註：請列出教育部核准成立附屬機構或相關事業之

名稱、日期及文號)

檢查結果：[ ]是  [ ]否  [ ]不適用

補充說明：本校未設置私立學校法第50條規定之附屬機構或相關

事業。

教育部核准之名稱、日期及文號：

複核結果： 

[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該校未設置私

立學校法第50條規定之附

屬機構或相關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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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檢查事項：

學校法人所設私立學校依據私立學校法第50條規定設立之附屬機

構或相關事業，前一學年度盈餘是否已依章則或相關規定撥充學

校基金？

檢查結果：[ ]是  [ ]否  [ ]不適用

補充說明：本校未設置私立學校法第50條規定之附屬機構或相關

事業。

複核結果： 

[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該校未設置私

立學校法第50條規定之附

屬機構或相關事業。 

50.檢查事項:

學校與附屬機構間，有關本學年度(1)學校平衡表之附屬機構投

資與附屬機構平衡表之淨值金額(2)學校收支餘絀表之附屬機構收

益(損失)與附屬機構收支餘絀表之本期餘絀金額(3) 學校現金流

量表之附屬機構投資收(付)現數與附屬機構現金流量表之增撥學

校資金付(收)現數，是否皆相符?

檢查結果：[ ]是  [ ]否  [ ]不適用

補充說明: 本校未設置私立學校法第50條規定之附屬機構或相關

事業。

複核結果： 

[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該校未設置私

立學校法第50條規定之附

屬機構或相關事業。 

51.檢查事項：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與其附屬機構最近3學年度(不含受查之

本學年度)之決算財務報表是否依據公私立學校及其他教育機構

公告財務報表作業原則第6點之規定，於學校網站公告有關之財

務資料：(1)決算書(2)會計師查核報告書(3)內部控制制度建議

書(不含附屬機構)。 (以上請至大專校院校務資訊公開平臺網頁

連結查詢【網址:https://udb.moe.edu.tw】點選資訊查詢\財務

類\私立\財2-4.私立學校財務報表公告網址\查詢條件)。

檢查結果：[ ]是  [ ]否  [ ]不適用

補充說明：

檢查日期：民國112年11月23日

(註：請列出檢查該資料之日期，若勾選「否」，則請併同列出不

符規定之項目及說明)

複核結果： 

[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查詢日期民國

112年11月23日。 

網址 

http://www.finance.tku

.edu.tw/Front/Informat

ion/Checkreport/Archiv

e.aspx?id=VU0go6RdqiE=

&lan=hant

52.檢查事項：

會計師以前學年度所提出之改善事項，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

於本學年度始完成改善或仍未完成改善之辦理情形？(註：請於

下列「補充說明」處將須改善項目及改善情形，以表列方式說明

改善與否。)

檢查結果：[ ]是  [ ]否  [ ]不適用

補充說明：以前學年度會計師並未發現重大缺失而提出建議改善

事項。

複核結果： 

[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以前學年度會

計師並未發現重大缺失而

提出建議改善事項。 

(勾選不同意請條列說明

未完成改善之項目及不同

意之原因) 

https://udb.mo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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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檢查事項：

教育部對於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之財務會計事項，以前學年

度及本學年度已請列入查核及改善事項，於本學年度始完成改善

或仍未完成改善之辦理情形？ (註：請於下列「補充說明」處將

教育部之公文日期、文號、須改善項目及改善情形，以表列方式

說明改善與否。)

檢查結果：[ ]是  [ ]否  [ ]不適用 

教育部公文日

期、文號 

須改善項目 改善情形 是否

已改

善 

民國112年3月

16日 

臺教高(三) 

字第

1122200666號 

1. 經查學校將無建

號及使用執照之

覺軒房屋出租予

葉問國際有限公

司經營餐廳使

用，合約期間20

年，該單位以資

金成本300萬除

以餐飲類每年每

坪6,500元租金

(依88學年度福

利部門承包商審

查小組會議紀

錄)換算免收租

金期限為13.3

年，請重新評估

該租賃合約有無

損及學校權益。

2. 經抽查發現下列

建築物尚未取得

使用執照:

˙傳播館5樓

˙風工程研究中

心-大風洞1~2F

˙風工程研究中

心-小風洞1~2F

1. 資金成本

300萬為開

工前之預估

數，經重新

評估，廠商

實際投入資

金成本約為

740萬，將

資金成本換

算為租約，

約為32.8

年，超過合

約期間，並

無損本校權

益。

2. 所列建築物

皆為既有違

規使用建

築，屬緩拆

部分，將依

既定計畫依

序完成補領

使用執照。

3. 上述改善情

形已獲教育

部臺教高

(三)字第

1120033415

號回函。

是 

補充說明： 

複核結果： 

[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勾選不同意請條列說明

未完成改善之項目及不同

意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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